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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国家及中国伊斯兰教的非政治性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人类对于超自

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人类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外在的自然环境。承认和强调超

自然力量对于物质世界的作用，是诸多宗教的共同

基础，进而构成宗教区别于无神论的明显标志。迄

今为止人类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无疑是宗教

作为敬畏和崇拜超自然力量的意识形态而赖以存在

的重要条件。宗教的必然消亡，则是未来科学研究

充分发展的逻辑结果。宗教亦是历史现象，根源于

人类社会的诸多矛盾，可谓 “现实世界的反映”。
在史前时代，氏族部落制度构成原始宗教滋生和存

在的土壤，原始宗教之诸多祭祀活动则是维系血缘

群体的纽带和支柱。当人类步入文明社会，氏族部

落制度和狭隘封闭的血缘群体不复存在，原始宗教

随之让位于民族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
　　伊斯兰教的产生，根源于７世纪初阿拉伯半岛

的特定历史环境，集中体现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

过渡的深刻变革，堪称宗教形式的社会革命。先知

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传布的启示，不仅包含独尊安

拉和末日审判的神学信仰，而且着力否定野蛮时代

的血缘关系和原始民主制传统，强调穆斯林皆为兄

弟的地域原则和绝对顺从安拉及其使者的政治原

则，进而阐述了国家的思想。622年徙志以后，先

知穆罕默德借助于宗教的形式所阐述的国家思想得

以付诸实践。创建于麦地那的温麦，构成伊斯兰国

家的原生形态，兼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功能。温麦

的成员尽管分别来自不同的血缘群体，承担诸多传

统的社会责任，然而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无疑超越

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成为维系温麦成员的纽带和

桥梁。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凌驾于氏族

部落之上，不仅负有传布启示的神圣使命，而且行

使驾驭民众的世俗职责，俨然是新兴公共权力的化

身。《古兰经》阐述的圣战思想和麦地那时期穆斯

林的圣战实践，强调暴力冲突的宗教意义和地域原

则，旨在以国家的制度取代氏族部落的野蛮秩序，
可谓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阿拉

伯人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有力杠杆。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长期处于哈里发国家的统

治之下，历经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倭马亚哈里发国

家和阿拔斯哈里发国家三个阶段，正统伊斯兰教构

成哈里发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哈里发是阿拉伯语

“继承人”一词的音译，特指“安拉的使者的继承人”。
《古兰经》明确规定，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
其先知的身份和以安拉名义传布启示的使命绝非他

人所能继承。因此，历代哈里发不可能继承先知穆

罕默德的全部权力，而只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部

分权力，即作为安拉的使者传布启示以外的其余权

力。哈里发国家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温麦，
长期沿袭温麦之教俗合一的权力体制。温麦作为伊

斯兰国家的外在形式，其顶端是兼有宗教权力与世

俗权力的哈里发；“伊玛目” 是哈里发的宗教称谓，
“信士的长官” 则是哈里发的世俗称谓。根据中世

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理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伊

斯兰国家起源于安拉的意志，捍卫沙里亚的神圣地

位则是伊斯兰国家的根本目的。在此基础之上，中

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理论强调安拉的绝对主权，
而沙里亚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和安拉规定的法度，是

先于国家的秩序和尽善尽美的制度，臣民只有遵循

沙里亚的义务，绝无更改沙里亚的权力。阿拔斯时

代，正统伊斯兰教的学者极力推崇麦地那哈里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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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谴责倭马亚王朝的

统治，称颂阿拔斯家族的功绩，进而阐述君权神授

和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伊本・穆加法认为，哈里

发在遵循《古兰经》和 “圣训” 的前提下具有至高

无上和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力，臣民无权约束哈里发

的行为而只有顺从哈里发的义务。阿布・尤素夫认

为，统治者是臣民的牧人，他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

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

的权力只属于安拉。与此同时，中世纪正统伊斯兰

教的政治理论认为，作为臣民的穆斯林不仅要顺从

哈里发的意志，更要遵循安拉的法度；民众顺从哈

里发的前提，是哈里发的言行必须符合经训的教诲

和沙里亚的原则，否则民众应当放弃对于哈里发的

顺从，罢免哈里发的统治权力，直至诉诸暴力手段。
然而，穆斯林臣民终止顺从哈里发的义务，在中世

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理论中颇显笼统，缺乏明确的

法律条文。相比之下，虽然哈里发必须遵循经训和

执行沙里亚，但是何谓违背经训和沙里亚，教法学

家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穆斯林臣民终止顺

从哈里发的义务，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

的制约，现实意义微乎其微，而忠君思想则是中世

纪伊斯兰世界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
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

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

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

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而所谓 “宗教对抗国

家” 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伊

斯兰教尽管产生于７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特定历史

环境，却非处于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在历史

的长河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自19世纪开始，
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

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式不复存在，
世俗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世俗化风行一时，极权政

治作为 “发展的独裁模式” 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

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排

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

明显特征。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政治运动的相应形

式；在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议

会形同虚设，宪法如若一纸空文，世俗反对派政治

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

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

托希望的首要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抑或所谓的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自20世纪初悄然崛起，进而成为

民众争取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国家的崭新意识

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的创始人哈桑・班纳继承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穆罕

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的宗教改革思想，反对

盲从和守旧，强调理性和创制的信仰原则，进而援

引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历史实践，
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主张遵循经训

阐述的原旨教义改造现存的政治秩序，推翻世俗君

主政体，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实现民众广泛

的政治参与。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杰出思想家

阿里・沙里亚蒂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即

统治者的伊斯兰教与民众的伊斯兰教抑或萨法维王

朝的伊斯兰教与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强调真正的

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

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是追

求公正、自由和根除贫困的宗教，应当恢复伊斯兰

教的本来面目，实现安拉与人民的原则。伊朗现代

伊斯兰主义的成功实践者霍梅尼认为，现存的世俗

政治与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不符，君主制度背离早

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

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

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治和宪政国家，才能

摆脱独裁专制，保护 “被剥夺者” 的利益，实现社

会秩序的平等和民主。由此可见，现代伊斯兰主义

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

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彩的极权政治，
其基本思想已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去甚远，无疑属于

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现代

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根源于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世俗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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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

斯兰世界初露端倪，进而构成挑战世俗极权政治和

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
　　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阿拉伯商

人和波斯商人或沿陆路经中亚、天山、河西走廊进

入黄河流域，或沿海路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进入

中国东南诸地，是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蒙元时期，穆斯林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移入中原

者人数剧增，分布范围明显扩大，故有 “元时回回

遍天下” 的说法。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大都以经商为

主，人口构成和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外向性。明代

以来，穆斯林逐渐转入农耕状态，进而融入中国社

会。伊斯兰教在西亚、北非、中亚和南亚诸地的传

播通常表现为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逻辑结果，长

期处于官方宗教的地位，具有教俗合一的明显特征。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民间

的和非暴力的历史过程，进而形成非官方的民间信

仰和特定的教俗关系。伊斯兰教法即所谓的沙里亚

局限于信仰的层面，旨在规范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在世俗领域，中国穆斯林从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国家

权力，具有温和的政治倾向。官方儒学在中国封建

社会无疑构成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历代统治

者大都奉行 “崇儒重道” 和 “儒释道三教并垂” 的

统治政策，伊斯兰教无法与儒释道三教相提并论。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伊斯兰教长

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伊斯兰教的合法存在，
明确区分伊斯兰教与 “夜聚晓散” 和 “妖言惑众”
的旁门左道。中国伊斯兰教的突出现象，是与包括

回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若干特定民族融为一体，具

有明显的民族属性和浓厚的民族色彩，分布状态呈

“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具有相对封闭的倾向，
不提倡对外传教，故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以及其

他宗教或教派冲突甚少。中国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

派伊斯兰教，分为格底目派、门宦派和伊赫瓦尼派。
格底目派系中国伊斯兰教之传统派别，俗称 “古行”
或 “遵古派”，始于唐宋时期，流行于中原诸地，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影响，具有相对宽

容的色彩和中庸的倾向；该派实行教坊制和教长聘

任制，教坊作为穆斯林的宗教社区，采用自行管理

的体制，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门宦派系中国穆斯

林中的苏菲派，明末清初自中亚传入，信众分布于

西北各省，其与格底目派的区别在于等级性的结构

体系和教主的绝对权力以及内心世界的宗教修炼；

各门宦包括若干教区，教区包括若干教坊，教区和

教坊的教长由教主委派，教主被视作教民进入天堂

的引导者，具有绝对的宗教权力。伊赫瓦尼派兴起

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俗称 “新行” 或 “遵经派”，
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卜派，具有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的色彩，主张摒弃中国穆斯林之与经训不符的宗

教习俗，反对格底目派之 “以儒释回” 即采用儒家

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信仰的汉化倾向，反对门宦派之

教主崇拜和神秘主义的修炼方式。此外，西北个别

地区亦有少数穆斯林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然而，
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派别之间并不存在政治分歧，只

是在信仰方式和宗教礼仪方面各行其是。中国穆斯

林的学术活动，包括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长期局

限于神学领域。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的非政治性，
构成中国伊斯兰教区别于其他诸多地区伊斯兰教的

重要特征。




